
 
 
 
 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景觀系轉系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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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目的：為使他系學生對本系有興趣且具景觀專業能力者轉入就讀。  

第二條 依據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轉部系科辦法 

第三條 範圍：外系轉入本系。 

第四條 轉入之條件： 

1〃操行成績七十五分以上。  

2〃學期總成績平均六十五分以上。 

3〃需面試成績及格。 

4〃轉入本系學生經由系課程委員會審查其入校各學期成績及其高中、職校專業背 

景，決議核准與否。 

5〃名額依教務處核定人數處理，若申請人數超出時，依面試成績高低取捨。 
 

第五條 轉入學生之名額，以教育部核定入學學生名額加二成為限。 

第六條 轉出本系之規定：本系原則上同意，但仍須經該系同意始可轉出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報教務會議核備並公佈後實施。 


